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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estri V˙ Itaˍy

(法官參與共濟會之懲戒案〉

歐洲人權法院大法庭於2004/2/l7 之裁判

案號 ﹕ 39748/98

廖褔特* 節譯

判決耍 旨

公約第 8條至第 11條提到的 「法律明文規定」 及 「依據法律」 等

用詞 ， 並不僅只要求所論處分必須具備部分內國法基礎，其同時意味

著該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品質 o 其應可壤相關人士得以親近週知 ， 且

須以相當明確的方式規範 ， 有必耍時甚可附諮詢意見 ， 使得他們可在

合理的程度內預見某項特定行為將會導致何種後果 o 內國法如要符合

上述要求，各國必須提供相當的法律保護措施， 以避免公務機關恣意

地于預歐洲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權利 。在影窖到基本權利的情形中 ， 如

果賦予行政權無限制的裁量權力 ， 即可能違反法治原則 ， 而此原則為

歐洲人權公約規定的民主社會基本原則之一 o 因而內國法必須明確規

範裁量之範疇及行使之方式內國法的必要明確程度 ， 無法在每一案件

中表達所有細節 ， 然而取決於該法內容的嚴重程度 ， 其涵蓋的可罰範

圍及其對象的數量及身分o

雖然原告身為法官 ， 熟知法律相關資訊，但1990年3月 22 日的

法令規定方式不夠明確 ， 即使考量到該法訂定之前的討論以及其從

1982年以來的發展，仍無法壤原告認知到其共濟會會員的身分將會導

* 英國牛津犬學法學博士﹔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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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o

致本身受到處罰 o基於此本院結論認為，即使在 1990年3 月之後的第

二階段中 ， 相關法律的規範亦未能滿足可預期性的要件， 因此對原告

權利的于預非依據法律為之o因而本案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11條的規

涉及公約權利

歐洲人權公約第 11條 結社自由

壹、事實

11.原告生於 1944 年，居住

於義大利盧卡省的維亞瑞嬌， 他

是一位法官 o

12′當他提起本案訴訟時為
史卑利亞(La Spezia)地區法院之

代理院長o 經過檢察總長之調查

後 ' 法務部長於1993年 11 月 23

日對原告提起懲戒程序 ， 理由是
原告為共濟會(Mas0mc 10dge)之

成員 ， 法務部長控訴原告在 1981
到 1993年問具有共濟會會員的身
分， 而該身分違反了 1946年5月

31 日所制定的皇家立法命令第
511號規定o

13′國家司法委員會懲戒庭
於 1995 年 10 月 10 日 對此做出 決

議，認為原告的確犯下該等罪
名 ， 因此對原告處以申誡o懲戒
庭並且表示 ， 自 1982 年之後 ， 「從

共濟會當中P2分會企I掌握政府
組織、推翻民主政體 ， 甚至聯合
黑手賞進行犯罪 ， 而對某些人造
成腐蝕性影響的歷史， 已經可以
清楚看出共濟會會員的身分，對
法官公正性的削減o」 懲戒決定
補充說明認為 ， 國家司法委員會
分別於 1990 年 3 月 22 日 及 1993

年7月 13 日發布立法命令，認為

法官身分與共濟會會員身份之間
有實質牴觸 ， 亦可看出此發展脈
絡o該決定同時表示 ， 基於共濟
會與法官誓約的矛盾、共濟會中
的階級制度、「反對」 國家正義卻
支持共濟會之 「正義」 ， 及在共濟
會員當中牢不可破的拘束， 即使
在本身想耍離開組織時卻仍存在
的制約等理由 ， 法官兼有共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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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的身分達反了法官的紀律規
範。

國家司法委員會懲戒庭最後

表示 ， 原告聲稱其對共濟會的組

織爭議並不知情，卻剛好證明了

1946年立法命令第 18條中可罰行

為的存在，委員會認為，如此的

行為 ， 顯示出原告在面臨對該條

保護價值可能出現威脅的情況

時，缺乏應有的注意‵謹慎及智
彗︰o

14′原告於1996年 1 月 5 日

針對法律爭議上訴至最高法院，

其三大上訴理由為上述立法命令

違反憲法第 18條規定、挑戰上述

認為司法系統與共濟會會員身分
並不相容的論點 、 並控訴認定法

官會因其身為共濟會會員而無法
信賴的結論乃缺乏實際證據 o

15′法務部亦於1996年2月 2

日提出上訴o 最高法院以全院合

議庭的方式 ， 在 1996 年 9 月 15

日審查該案 ， 並於 1996年 12 月

20 日作出判決 ， 駁回原告的上

訴o最高法院認為 ， 首先， 憲法

第 18條的適用 ， 受到司法公正性

及獨立性此憲法原則之限制 ， 而

司法公正及獨立原則應優位於結

社自由權o此外， 司法懲戒庭所

做出的決定， 主要是基於1993年

7 月 14 日的法令規定 ， 而此法令

已強調了司法系統與共濟會成員
的互斥性o

16.原告主張，在該懲戒庭決
定之後 ， 其本身的事業處於停

滯 ， 其被認為不適合擔任最高法
院的法官職務o其次，原告該區
的司法委員會暹表示 ， 由於該申
誡，委員會無法提出原告適任地
方法院院長之意見o最後，原告
表示其被調職到西西里，不過原
告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該調
職決定與原告的申誡處分有所關
聯 0

貳、判決主文

1.以十一比六的結果判決認
定被告國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11
條 0

2.以十一比六的結果判決認
定︰

(1)被告國應於三個月內
給付被告以下金額 ︰
(i) 一萬歐元精神慰撫

金 o

(ii)一萬四千歐元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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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及支出 o

(ii) 以上給付之稅金 o
(2)自上述三個月經過

後 、 至履行給付之問 ，
依 歐 洲 中 央 銀 行放款
利率加三個百分點為

利率計算之單利利息o

3′以全體一致決駁回原告其
他賠償請求0

參、相閞內國法

一、義大利憲法

17′才目關憲法條文包括︰

第18條

公民得基於非刑法限制個人

之目的而自由結社， 無需同意o

秘密組織及以軍事本質追求

政治目的之組織應予禁止0

第25 條
沒有人應被合法設立法院之

管轄權所排除o

除非行為時法律有規範， 否

則無人應受處罰 o
除非依法律規定為之， 無人

應受安全措施之拘束0

第 54 條

所有公民應對共和國忠誠，

並遵守憲法及法律0

公務人員應以紀律及榮譽之
方式執行職務 ， 並於法律規範下
宣萼之o

第 98 條

公務員應全職為國家服務0

如其為國會議員 ， 僅得依其

資深性而晉升o

得依法規定限制法官、值勤

之專業軍人、警官及警察、外交

官及駐外人員成為政賞賞員之權

利 O

第 1011ˊˍ紊

司法應尊重人民意志o 法官

應只遵從法律o

第 111 條

(1999年 11 月 23 日 第二號憲

法法生效前之版本， 適用於本案)
所有司法決定均應附理由 o
對於一般或特別法院之判決

及決定 ， 認為侵犯個人自由 ， 得

就此法律疑義，上訴至最高法院。

對於國政院(Consigho di stato)

及稅務法院之決定 ， 僅得就其管

轄權事項 ，上訴至最高法院o

二、1946年5月 31 日皇家法

令第 511號第 18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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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 31日第5]]號

皇家立法命令' 乃是規定國家司

法部門成員的保障條款0

該法令第 18條規定任何法官

「若未能依其職貴履行職務， 而

是以導致其不值得信賴尊敬、 有

損 司法聲譽的方式行使職務

時」，將受懲戒處分。

2˙憲法法院，在判決 1946年
法令第 18 條是否有違憲法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時，表示在對於法

官的懲戒程序中 ， 合法性原則乃

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且該原則亦
是憲法規定的司法角色中必要的

結論(1981 年 6 月 8 日 第 100 號判
決第4段)o

不過鑑於第 18條規定並未明

定不當行為類型的情況， 憲法法

院指出 ' 列舉所有有損該條所欲
保護之價值…法官的信賴 、 尊嚴
及司法權威…的不正類型乃是不

可能的。法院認為，這些基於司

法專業性而須保護的價值' 「無法

經由事先規定的指導方針' 羅列

出所有可能遭致社會負面觀感的

不當行為 o」 憲法法院並進而重

申關於這方面的先前立法規定，

都是在處罰特定行為之外 ， 加上

一項慨括條款 ﹔ 而在此方面曾提

出 的立法建議 ' 也總是以慨括性

的措詞來制定，且相同的情況亦

發生在其他專業領域的規定中 o
法院最後認為 ， 「在此領域中的立

法只能以概括的方式為之， 若是

以特定類型的方式規定， 將會合

法化某些條文未曾提及， 但仍不

容於社會的不當行為 o」 憲法法

院亦指出 ， 使上述廣泛規範正當

化之考量及使此機制有寬廣的評

斷餘地， 最主要是其組成成員 ，

特別是這些成員是否有資格判斷

每件案件中必須衡量之行為 ， 是

否有損於所欲保護之價值 o(同上

判決，第5段)

最後， 憲法法院認為 ，如此

的解釋乃符合其判決法中對合法

性的要求(同上判決，第6段)0憲
法法院表示，如其先前主張，「合

法性原則並非只能經由詳盡嚴密
描述各種情況才能滿足， 有時候

藉由足以確定條文適用且能辨認

出違背該條原則行為類型的表達

方式 ， 亦可達到合法性原則的耍

求」o

法院更主張﹐ 「以共同經驗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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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客觀上可理解的倫理及社會價

值為概念， 而規定所欲處罰之非
法行為類型的概括條款 ， 得以 完
全符合合法性原則 o 」

憲法法院表示 ， 有關本案之

法律條文，對於懲戒而言 ， 此解

釋準則更具合法性0 因為相較於

刑事案件 ， 懲戒案件較不具社會
爭議性 ， 對於個人之影窖亦較

小 ， 而其減損所欲保護價值的可

能性卻比刑事犯行遠要高 o

憲法法院進一步指出 ﹐ 第 18

條所稱之法官應有的信任度及司
法之尊崇，無法被反對﹐ 因為這
些理念可能是基於共識而決定
的o

因而憲法法院認定無違反相

關憲法條文之情事 ， 因為本案並

未違反合法性原則及司法獨立 o

三、1982年l月 25 日第 l7號法

律
20′1982年1月 25 日第17號

法律包括實踐憲法第 18條 (結社
權) 有關秘密結社及解散 「P2」

組織之諸條文o 第 2 條規定， 成
為秘密組織成員即為刑事犯罪0

第 4 條規定，有關公務員懲

戒處分 ， 應由具備明確組織規範

之特別委員會為之o 然而對象如

為一般法院‵行政法院及軍事法

院之法官 ， 則由相關懲戒機制管

轄之o

四 、 國家司法委員會立法命令

(一)1990年3月2Z日之立法命
令

21.為了因應國家元首 〈其為

國家司法委員會之主席) 有關司

法人員與共濟會成員身份衝突之

意見， 國家司法委員會經過辯論
之後，於1990年3 月 22 日完成
立法命令o此次聚會之內容 (立
法命令的辯論過程及內容) 於國
家公報出版，題名為 「司法人員
與共濟會成員身分衝突報告0」
其中有 導論說明此報告為司 法制

度改革委員會所為 o報告影本分

別呈送義大利總統、 眾議院議長
及下議院議長0

根據此立法命令 ， 「法官成

為具備特別階級制度及依據誓言

而互相約束之組織的會員 ， 例如

共濟會等 ， 將引發是否遵守義大
利 憲法價值之嚴肅 問題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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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司法委員會亦指出， 「亳

無疑問地其有釐清是否符合憲法

第 101 條法官只受法律拘束此基

本原則之權力 o」 其亦表示 ， 「此

項檢視…必須仔細確保， 法官於

實行其職權時 ' 必須遵守只受法

律拘束原則 o」

國家司法委員會進而引述憲
法法院1981年6月 8 日第 100號

判決﹐ 此判決有關法官之思想自

由及公評與獨立義務問之權衡(參

見上述第 19段)o

其指出 ，「必須強調的是，在
國家司法委員會行使行政職權時
特別應該考量之各種類型法官行
為之外， 亦有 1982 年第 17 號法

彳聿(參見上述第 20 段)規定以外之
範疇，這些已被接受之限制包括(a)
對於憲法之忠誠義務及公評與獨
立地行使司法職權及(b)不得使司
法喪失信用度，致使人民對司法
失去信心 o」

最後， 國家司法委員會認為

其必須 「建議法務部應該限制法

官之結社自由 ，其範疇應包括不

得參加從其架構及目的觀之會員

強烈受階級及結構拘束之組織o」

(二) 1993年7月 14 日之立法命令
22.國家司法委員會於 1993

年7月 14 日訂定另一立法命令。

此命令表明 ，從今以後， 司
法人員與共濟會會員問之身分衝
突 ， 只與法官之生涯發展及是否

成為司法首長職位有關 o在諸多
政治人物 包括義 大利 總統批評此

途徑可能違憲之後 ， 國家司法委

員會認為應從法律觀點釐清此
事 o

雖然國家司法委員會指出法

官之忠誠及服從義務 ， 並認定結

社自由以宣揚共濟會之理念，一

般而言並無疑義 ，但是國家司法

委員會強調 ， 基於共濟會之秘密
本質及其行為方式與目的 ﹐ 司法

職務與共濟會成員在義大利是無
法相容的 o

肆、理由

一、原告之請求
23'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9

條、第 10條、第 11條的規定'

原告主張其宗教自 由 、 表意自
由 、和平集會及結社自由受到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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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24_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原告

的請求本質上犬多是在公約第 ll

條的範圍 ， 因此法院將只審查是

否違反公約第 11條之規定 o

二、 是否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ll
條
25_原告主張因其共濟會身

分而由國家司法委員會決定，並
經最高法院確認的懲戒處分，使
其受申誡之處分，達反了其集會
及結社自由 o該項主張乃依據歐
洲人權公約第 11條之規定，其規
定 ︰

「 1﹒ 任何人都有和平集會結
社的自由 ， 包括為了維護個人利
益而組織或參與工會0

2˙除非是為民主社會之必
要，且為了國家及公共的安全、
防止犯罪 、保護國民健康道德或
為了他人自由權利的保護等目
的， 而加以于預， 否則不得對集
會結社自由的行使施加任何限
制 o但對於軍人、警察及公務人
員所施加的合法特別限制 ， 不在
此限 o 」

(一) 是否構成千預

26'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 在本

案中對於原告的確構成公約第 ]]

條所保護之結社自由權的千預 。

義犬利政府對此認定亦無爭議。

27.為了要符合公約第 ll 條
的規定 ， 該千預必須滿足下列三

項耍件o首先， 于預必須有 「法

律明文規定」o其次， 必須是尋求
公約第11條第2項所規定的合法

目的 o最後， 此限制必須是貴踐

此目的時 「民主社會之必耍」 o

(二) 此于預是否 「法律明文規
定」

(1) 當事人之主張
(a) 原告

28.原告主張在義犬利沒有
任何法律禁止法官成為共濟會會
員 、政寅成員 、工會成員 、或是
教徒。且原告認為 1946 年第 511

號皇家立法命令第 18條的規定已
然過時 ， 而在其徒具形式的立法
目的之下，該規定並未特定出對
法官而言何種作為或行動應被禁
止， 而僅是授予國家司法委員會
權力以決定該條相繩的行止類
型 o

他並進一步指出 ，義大利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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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唯一禁止的結社類型只有秘密

社圉及藉由軍事組織追求政治目

標的圉體 o 而共濟會並不是秘密
社圉 ，反而比較類似私人圉體 ，

就像是其他義犬利結社 ， 諸如政

賞、工會等等一樣﹔但是，與共

濟會所遭遇的情形不同 ， 這些私

人圉體則從未被要求公開其成員

名單o此外， 共濟會也不是軍事

的組織圉體，其所追求的僅僅是

文化、人道‵博愛等目標0

(b) 被告國

29﹒ 依 據 NE 眈 腧炒 (n0˙
37119/97， 第 14ˉ19 段及第 27 段﹐
ECHR2001-IX)一案，義犬利政府
表示 ， 歐洲人權法院已在相似案

件中認為義大利內國法規足以對

本案訴訟的于預行動提供一 「充

分且週知的法律基礎」 ， 在本案

中 ，該內國法規就是1946年立法
命令的第 18 條規定o(同上註，

第 27 段〉

至於立法品質方面 ，義犬利

政府表示 ， 關於可預見性的問

題 ， 所有相關義犬利法律當中的

規範 ， 包括相關憲法規定 、1946

年立法法令第 18條、 國家司法委

員會訂定的兩個立法命令，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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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法律效果可得預見的明確規範
體系 ， 特別是那些因為 「個人狀

況」 而被上述規範相繩的對象及

範圍o

(2) 法院意見
30.本院表示， 已在之前的案

例中討論過 ， 關於根據 1946 年法
令第18條規定對法官因具有共濟
會身分而予以懲戒的情形 ， 是否

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11 條(參見
前引 NE ‥ 加炒 判 決)o 在前述案

例當中 ， 本院認為該懲戒處分在
義犬利內國法中有法律依據(第
27段)，且其所依據的 「法律」 規
定具備可接近性(第 28 段)o但是'
在可預期性要件方面 ， 本院則認
為不符合規定(第29至34段)0

本院重申 ，公約第 8 條至第
11 條提到的 「法律明文規定」 及
「依據法律」 等用詞 ， 並不僅只

要求所論處分必須具備部分內國
法基礎， 其同時意味著該法律必
須具有一定的品質0其應可壤相
關人士得以接近週知 ， 且須以相

當明確的方式規範，有必要時甚
可 附諮詢 意 見 ' 使得他們 可在 合

理的程度內預見某項特定行為將
會導致何種後果0(參見 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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馥例刃昴硼 乃刑鄺 \之 旃€ U刃董Z€乙Z′

Z〈Z刃g﹙又/0胴 (刀0' Z)， judgment of 26

Apri] 1979， Sefies An0﹒ 30， p˙ 31﹐ 瑩

49; 乙邳厂尥馭尥 邳刃夕/ O腕€陬 眈 G厂€€C€﹐

judgment 0f 24 February 1998﹐

R叩0厂尥 0/ /剷昂g刑€刀尥 魔刃乙Z′

D€c‧耐0刪 1998ˉI﹐ p′ 378﹐ 蚤 40;

潞邳曚乃刑繩刃 勵刃煩Z Hd厂厂例p 眈 仇€ U刀#€鳳

Z〈乏刃g邸0刑 〔GC〕, n0﹒ 25594/94， 豎 3]，

ECHR 1999ˉVHI… and M€玄厂op0冱飢刃

C力腸厂C力 0/B€曚曚魔厂邳涉… 魔刃乙Z′ 0磡€陬 \之

M0Zd0晰， n0˙ 45701/99﹐ ECHR

200]-XH)﹒

內國法如要符合上述要求，

各國必須提供相當的法律保護措

施， 以避免公務機關恣意地于預

歐洲人權公約所保障的權利 o 在

影窖到基本權利的情形中 ，如果

賦予行政權無限制的裁量權力 ，

即可能違反法治原則 ， 而此原則

為歐洲人權公約規定的民主社會

基本原則之一o 因而內國法必須

明確規範裁量之範疇及行使之方

式 (參 見 H邳鹵硼 硼昴 C力緻枷力 ‥

B邸n岫 [GC]， no˙ 30985/96， 壘 84﹐

ECHR 2000ˉXI 及 NE V' Zz邳Zy﹐

Cited ab0Ve﹐ 豎 29) 。

內國法的必要明確程度， 無

法在每一案件中表達所有細節 ，

然而取決於該法內容的嚴重程

度， 其涵括的可罰範圍及其對象

的數量及身分o

3]‧就本案而言， 本院認為
1946 年法令第 18 條及 1982 年第
17號法律及1990年法令的細部規

範'乃是對原告處以懲戒的法律
基礎， 因此可認為該懲戒處分有
內國法依據。

32.本院接下來必須從本案

的特定情況中判斷相關法律是否

具備應有的立法品質 o 因此本院

必須判斷此內國法是否具備可接

近性及可預期性o

33.在可接近性方面，本院認

為 1946 年法令第 18 條足以滿足

該條件， 因為該條文乃是公開規

定， 同時就原告之職業而言，獲
知該條規範亦是輕而易舉0但關

於國家司法委員會懲戒庭及最高
法院理由中所提及的 1993年法令

規範， 由於其乃在本案事件後才

制定的法律，故與本案無關，1946

年法令第18條及國家司法委員會

第一次引用的法令， 其本身即是

符合可接近性要件之條款(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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ˊ4況Z厂0刎C ˊ4(… 眈 …W冀玄Z€厂Z廓刀昂﹐

judgment 0f 22 May 1990, SerieS A

nO﹒ 178， p′ 25， 豎 57) 。

34′有關可預期性部分， 本院

必須判斷內國法有關在法官應該

避免加入共濟會的規定 ， 是否具

有足夠的明確性0 與此相關的是

亦應注意懲戒規範之特別要件0

35′首先， 本院認為 1946 年

法令第 18條並未明確規範法官是

否及如何行使其結社自 由 o 其
次，在認定第 18條規定沒有違反
義犬利憲法時' 憲法法院已表示

該規定乃是規範慨括的處罰範

圍 。(參見前述第 19段)

36′本院認為， 本案應區分兩

個不同時問階段， 第一階段為原

告從 1981 年加入共濟會到 1990
年國家司法委員會發布第一號法

令， 另一階段為從第一號法令發

布到 1993 年原告離開共濟會o 國
家司法委員會於1990年訂定的法

令， 明文表示法官即使加入的是

合法團體 ，例如共濟會，但若該

圉體有特別行為規範， 亦會產生

問題 o(參見前述第 21段)

37.就第一時間階段而言，本
院認為第18條規定本身並未提供
足夠的資訊來滿足可預期性之要
求o 而義大利在 1982 年通過關於

結社自由權的立法，該立法亦耍
求解散 P2 秘密社圉(參見前述第
20段)及禁止秘密結社，並不能令
被告預見到合法的共濟會成員身
分， 竟會使法官招致懲戒處分0

38.有關第二時問階段，本院

必須判斷， 在將第 18 條與 1990

年法令綜合觀察之後 ， 是否能夠

得出該懲戒處分具有預期可能性

的 結論 o

39.本院注意到 ， 在該關聯

中 ， 1990 年的法令乃是以針對法

官身兼共濟會成員身分的閭題而
頒布o 甚而言之， 法案報告的標

題就已頗為明顯 ﹕ 「司法機關與共

濟會成員身分之衝突性報告」 o

雖然該報告主題顯而易見，

該法令本來也確與共濟會成員身

分相關 ， 但是國家司法委員會在

1990 年 3 月 22 日 所進行的討論 ，

卻是在形塑該問題本身 ， 而非解

決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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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看法可從該法令乃是在

義犬利對於P2祕密結社非法性的

討論之後旋即訂定而得到驗證o

其次，該法令只表示，「司法體系

之成員當然不得加入1982年第‥

號法律所規定之圉體 o 」 至於其

他的團體組織， 該法令提到了這

樣白勺一段文字， 「國家司法委員會
認為其必須建議法務部應該限制

法官之結社自由 ， 其範疇應包括

不得參加從其架構及目的觀之會

員強烈受階級及結構拘束之組

織。」

40′最後， 本院認為頗需強調

的一黠是'1990年3月 22 日所進
行的討論，其討論內容並非集中
在本案所面對的法官紀律管理問
題上， 而是在討論法官的事業發

展情況， 而 1993年7月 14 日之
法令則是有關法官紀律之監督

(參見前述第 22 段)o 因此'對該
討論全面地檢視之後可以發現，
國家司法委員會1990年的討論乃

是在質疑法官加入共濟會是否明
智 ﹐但該討論中卻從未提及，在
任何情況下法官身兼共濟會成員

的身份有可能會違反紀律要求0

41′是故， 雖然原告身為法

官 ， 熟知法律相 關 資訊 ， 但 1990

年3月 22 日的法令規定方式不夠

明確， 即使考量到該法訂定之前

的討論以及其從1982年以來的發

展， 仍無法壤原告認知到其共濟

會會員的身分將會導致本身受到

處罰o

本院的看法， 可從國家司法

委員會本身的作為得到驗證，該

委員會在 1993 年7 月 14 日發現

重新檢視該議題的必要性 ﹐ 並以

明確的方式表示司法職務的行使

與共濟會的成員身分無法相容並
存 o

42'基於此本院結論認為 ﹐ 即

使在1990年3月之後的第二階段

中 ， 相關法律的規範亦未能滿足

可預期性的要件 ， 因此對原告權

利的于預非依據法律為之。 因而

本案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11條的

規定o

(三) 是否符合第 11條第2項其
他要件

43.在作出該于預非依據法

律為之的結論之後 ， 本院不認為
其必須就本案是否符合公約第 11

條第 2 項其他要件之問題加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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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而所稱其他要件是指該于預

是否追求法定目標及其是否符合

民主社會之必要o

三、公約第 41條之適用

略 (第 44 段至 52 段)

不同意見書

一 、 B0neHo 、 Str蠹乏niCk蠱 ‵

Birsan 、 Jungwiert 及 Del

Tufo 法官 的聯合不同意
見書

1′我們無法贊同多數意見，

多數意見認為義犬利對原告公約

第11條權利之于預 ， 因其欠缺可

預期性 ， 因而 「非依據法律為

之」 o

2˙我們認為 ，原告身為一名

被認為熟知法律的法官， 已然或

理應知道， 參加義大利共濟會將

會招致懲戒處分o 因而在義大利
法律體系內 ，應有明顯且無法忽

視的訓誡規定 ， 可令被告對於共

濟會成員的身分與法律職務之執
行無法相容共存的情況無可置

疑。

3﹒ 多數意見斷定在 1993年之
前， 沒有任何一個義大利法令，

包括國家司法委員會於 1990年3

月 22 日訂定的法令，是 「充分明

確」 到足以能預先警示原告加入

共濟會將會招致懲戒處分o為了

要達到這樣的結論， 多數意見反

覆地強迫忽視本院 (與歐洲人權

委員會) 長久的判決法則以及紀

錄中大量的貴際判決結果o

本案之千預
4.首先需要強調的是，原告

本身 「從來沒有」 在義大利法庭
上表示其在義大利法律規範之

下，其無法預見共濟會的會員身
分乃與其司法職務的執行相互衝

突矛盾 o「原告發現該禁令缺乏可

預見性的說法 ， 似乎是其在歐洲

人權法院的最後一招 o」 在義大

利法庭中 ， 原告所作出的抗辯只

有在事實上原告並不知道法官被
禁止加入共濟會社圉 、在法律上

原告認為該禁令侵犯了憲法保厙

的結社自由 、該懲戒處分之埋由

不充分o

5.換盲之，原告一直 「接受」

義大利法律體系中 ， 列有禁止法
官加入共濟會的規範，但是指稱

這些規範侵害其結社自由之基本
人權 ， 且認為對其所施加的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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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未具備充分的理由 o他從未

在國內的論證中 ， 主張其無法從

現存規範預見到法官具有共濟會

成員的身分將會遭致懲戒，

誰是內國法的最佳解釋者﹖

6′義大利國內許多不同的審

判機構都曾議決此問題或曾審判
原告， 但當中沒有任何一個機關

曾經質疑過 1990年的法令及其先

前規範， 乃不足以提供充分明確

且可預見的法律基礎， 來認定原

告參與共濟會的行為違反了其司

法職貴。

因而國家司法委員會 (最高
司法行政機關〉 依循憲法法院

1981 年的判決， 並在其 1995 年

10 月 10 日對於原告案件的裁決

中 ，認為義大利法律體系提供了

充分且明確的法律基礎來禁止法

官加入共濟會。類似地最高法院

也在 1996年 12 月 20 日原告之上

訴案件中 ， 確認此禁令有明確法
律基礎。

7′根據本院的判決先例 ， 國

家審判機構乃是內國法律當然的

解釋者o「本院重申 ， 主要應由內

國機構，特別是法院，來解決內

國法制的解釋問題， 本院的角色

是被限定在決定該解釋的結果是

否符合歐洲人權公約之規定0」

在被認為立法未臻明確的規範當

中 ， 本院強調， 當特定的規範被

質疑是否足夠清楚且可預見時 ，

「主要應由國內機構來解釋及適

用內國法律」o

本院同時也強調， 其認為一
審法院及上訴審法院 ， 應該最有

資格來擔當解釋與適用內國法律

的任務o

因此 ， 至少到 目 前為止很明

顯的是 ， 本院拒絕解釋內國法

彳聿， 並將內國法院的解釋視為正

確且具有效力的決定0 本院只在

例外的情況下介入 ， 但是並非為
了重新解釋內國法律， 而此介入

只限於探究 「由內國機構所確立

的」 國家法律，是否符合歐洲人

權公約的要求o

8.從上述確立的判決法觀

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 多數意

見選擇忽視義犬利審判機構對於

本案具有充分法律基礎的一致性

意見 ， 並認為應該對於義犬利法

院所作的持績且一致法律見解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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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評斷 。

9′我們認為 ， 多數意見完全

忽視了輔且力ˊ性原貝】](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遠有 「第四審」 及
評斷餘地原則〉 ， 而這些原則對於

適切適用公約而言是非常基本
的。

義大利特有的歷史及社會背景
10′我們認為' 應先簡要回顧

1970 年後某些深深影窖義犬利共

濟會的事實 ︰P2 分會的偵查，其

為一秘密且偏差的共濟會社圍 ﹔
Lici0Gelli事件;某些共濟會分會
被質疑涉及顛橿義大利民主政體

的秘密計晝;Gladio 事件;有跡
象顯示部分共濟會與黑手賞 、 恐

怖份予以及犯罪組織有密切的聯

壽零 o 磊恩瑩充′ Tina Anselmi 耋十蜚士 P2 會˙

所調查， 而在1984年提出的國會

調查委員會報告，也應該被牢記

心中 ， 除此之外，也應該謹記，
當時義大利共濟會大東方總會 的

會長， 由於義大利共濟會處於腐

敗的情況， 而離開組織並建立新

的教規儀式 ， 而由於相同的理

由 ， 當時英國共濟會正式決定拒

絕承認義犬利共濟會總會' 並且

禁止其成員組織與義大利的教友

有任何關 係 o

就在這樣的社會及歷史背景
之下，造就了上述的議題，而原
告在這樣的情形下 ， 依舊參加了
共濟會組織o

于預的法律基礎
11﹒依照應被評價的事實而

探究法律規範，我們注意到下列

規定︰

(a) 義大利憲法
如同本院判決指出的 ， 義大

利憲法規定︰

(i) 在基於未被刑法禁止的
目的之下，個人享有結社

自 由原則(第 18條)﹔

(ii) 合法性原則 (第 25條)﹔
(iii)公民蜚士國家及其法律之

忠誠義務(第 54 條第 1
項)﹔

(iv)公務人員應以紀律與榮
譽執行職務，依照法律規
定宣誓之義務(第 54條第
2項)﹔

(v)公務員只為國家服務之
義務(第98條第1項)﹔

(vi)經由法律禁止司法人員
成為政賞成員之可能性
(第98條第3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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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法官只對法律負 貴之義
務(第101條第2項)0

亦應謹記的是第 104 條第 1

項規定的司法自主性及其不受任

何權力影第的獨立性0

(b) 1946年5 月 31 日皇家法令

第 551 號第 18 條

1946年5月 31 日皇家法令第

511 號第 18 條(G腸邳厂€刀Z膣沱 鳳€Z岫

奶邳g袖﹏…岫)規定 ， 若任何法官

「於其實行職權時， 無法遵照其

義務及職貴之耍求， 或者以不值

得信任且喪失應有尊重的方式執

行職貴' 又或以有損司法聲譽的

方式為之者，」將遭受紀律處罰 o

(c) 1982年 1 月 25 日 第 17號法
彳聿

1982年 1 月 25 日第 17號法
律設下個人加入秘密組織方面之

結社自由權的限制 '並規定P2分

會之解散0

該法與本案並無相關 ， 其只

是在義大利當時非常特別的歷史

背景之下 ， 進一步立法落責憲法

第 18條第2項之規範 (禁止秘密
組織社及經由軍事組織追求政治

目的之圉體)0

(d) 憲法法院之判決
兩個憲法法院判決 〈懲罰司

法成員的特定行為)是有相關的0

編號第 145/1976 及 100/1981

判決表示 ， 法官應與全體國民享

有同樣的權利 o 然而法官被要求

扮演的功能及角色，使得某些限

制他們享有權利具有合法性 ， 然

應有兩項條件，該限制必須由法

律定之及其法律基礎必須合於憲
法本旨 o

法官的公正性及獨立性分別

規定在憲法第 101條第 2項與憲
法第 104條第 1 項o這些原則都

旨在保護法官在公眾眼中的可信

度及應有的尊嚴， 並且確保司法

的聲望不墜o

當法官 「不當的」 行使其憲
法保障的權利及自由時， 司法公

正性及獨立性的憲法原則應該優

於憲法對於法官所保障的權利及

自由o

如同本院所注意到的 ， 義犬

利憲法法院判決也認為 1946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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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第18條的規定， 並未違反憲法

第25條第2項0 憲法法院指出 ，

將第18條所有或會視為不法的行

為類型全數列舉是不可能的 ， 使

用較廣泛或彈性的措辭將可平衡

兩種不同的利益需求︰一方面是

司法的信任、尊嚴及聲望， 另一

方面則是個人的權利 o在對法定

原則要求更高的刑事案件也一

樣，儘管該規定並非十分詳細，

在其可藉由客觀或可推斷的界限

標準認定可罰行為時 ， 仍然可認

為該規定已遵守法定原則之要
求o

在本案中原告應可合理地事

先預見其行為可能引起依照法令

第18條的規定而加以懲戒0

原告在1972年加入司法界，

其應已知道，在其於1982年加入

共濟會的幾年以前﹐ 憲法法院已

有相關判決o其更應知道，在符

合憲法公正性及獨立性原則分別
要求獨立及全無成見之表現的基
礎下，結社自由可被限制 o

同時， 由於義犬利體系中特

有的社會、歷史與法律背景，原

告的行為不可避免的被視為違反

1946年法令第 18條的規定o

(e) 國家司法委員會 1990 年 3
月 22 日 第 22 號法令
除了上述論點之外'在 1990

年3月 22 日 ， 國家司法委員會訂

定法令，其規定 「法官成為具備

特別階級制度及依據誓言而互相

約束之組織的會員 ， 例如共濟會

等，將引發是否遵守義大利憲法

價值之嚴肅問題 o」

12.該法令是因為義大利總

統之發起而訂定， 而總統是國家
司法委員會名義上的領導人0政

府公報正式公布該法案的標題為

「1990年3月 22 日早晨關於司法

部門與共濟會互斥性之會議紀錄

摘要」 o

13.國家司法委員會主席以

提醒與會成員關於義大利總統咨
文 「司法部門與共濟會成員身分
之互斥性」 之方式作開幕致詞0

14. 此 法令之特別 報告 員

(Racheli 博士)，在提及訂定法令
之動機時' 以非常清楚及有力之
語句呈現 ， 其重複提及國會調查

委員會報告…na Anselmi孛艮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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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令人檐憂的發現 ， 並贊同報

告之看法 ， 該報告乃調查當時動

搖義大利的醜聞事件， 及先前由

於共濟會腐敗勢力滲透各個領域
的緣故 ， 共濟會已在各政府機

構， 包括司法部門 ， 造成壓制的

影窖 ， 且對義大利整體公眾生活

的各個部份與義犬利共濟會本身
造成損害o

特別報告員極其明確的指

出 ， 該法令乃是專門針對同時擁

有司法職務與義犬利共濟會會員

身份之功能互斥提出主張0「如果
適用上述憲法法院的觀點 ，如果

法官成為藉由階級約束、 宣誓及

實行意識型態之組織的會員 ， 無
可避免地將會致使公民認為司法

將有利於此組織或其成員 o 就共

濟會此組織而言 ， 亳無疑問地犬

部分人都會同意將會對司法印象

造成嚴重傷害 ol」

15﹒ 特別報告員詳細的解釋

了該法令在意大利法律當中的基

礎， 而其他參與討論的委員會成
員也加入辯論o 簡短的說， 司法

權力的行使與義犬利共濟會無法

1. 阨岫刎董 60刀曚…邳厂尢 p˙ 103.

相容的原因 ， 乃根源於其違反了

義大利憲法中法官只對法律負貴

的規定 ， 然而共濟會卻是嚴肅的
約束成員必須 「發誓亳無猶豫或
異議的遵從第 31 級神聖法庭

(SOVereign Tribuna1 Of the 3lst

degree)及第 33 級蘇格藺教派委員

會(33rd Degfee 0f the Ancient and

Accepted Scottish Rite) 所 給予 的

指令」0此外，義大利共濟會問經

由誓言確保的圉結力量 ， 與司法

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獨立性與公正

性亦不相容 o 以蒙地卡羅支派

(Loggia Montecarlo)的規範為例 ，

其更進一步的要求成員有義務

「研言貢及分析力量 ， 以便更紮實
地得到、行使、維持及釋出力量。」

16. 上述討論與國家司法委

員會所訂之法令並非是憑空想像

的 o(參見本不同意見書第 10 段)

原告已知道， 或顯然有義務知道

(雖然原告主張其不知道) 國會

調查委員會對於共濟會的正式調

查報告，在高度公開的情形下，

已揭露各國家組織， 包括司法部
門 ， 由於腐敗共濟會的滲透，遭

受了形象、信譽及威信等各方面

的嚴重打擊o該報告應已令義大

利所有的法官在其實際的道德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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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當中 ， 對於司法職權之行使與

共濟會成員身分不可避免的有所
矛盾一事深信不疑0誠如特別報

告員所言，該廣泛散佈的報告，

並不是記錄個人的觀感，而是「記

載了義大利人民」 對腐敗共濟會

就全國各重要組織所為的不當侵

援行為的信念。原告必須服從法

律， 但是卻對義犬利共和國立法

機關如此公開且警示地表達的

「義大利人民之信念」亳不在意0

特別報告員之分析 「與該法

令一起正式公布」' 其中強調 「共

濟會的會員身分，如同所有具有

堅強階級結構以及鋼鐵般圉結關

係的圉體 ， 不只是在表面上 ， 而

且相同甚且主要的在實質層面，
將會引發沈淪之後果。 …因而作

為共濟會成員 ' 像是重疊一個義
務在憲法第 54條所要求的忠誠義

務之上 ' 並也重疊在每位法官必

須只對法官負貴的首要義務之

上。」

17′該法令在上述準備工作

的背景下進行投票 ， 以二十四票

同意，五票棄權的結果，經國家

司法委員會通過o

18.這些廣泛的宣傳，精確且

明白的預先警示 ， 隨著法案本身

被正式的廣為流傳 ， 應可令原告

亳無疑問的認識到 ， 共濟會會員
身分將構成一個可被追究的紀律

違反o我們認為 ，原告主張 (在

抗辯過程中被非常遲延的提出)
他可以善意地相信義大利法官可

在法律的祝福下參與共濟會 ， 貴

在太過異想天開 ， 而因此主張太

牽強附會， 甚至壤原告本身在義
犬利的懲戒訴訟過程中 ，從來也

不認為適合被提出成為抗辯 o

歐洲人權法院及委員會對於

可接近性及可預期性的相關判決

19.我們無法接受，義大利有

關執行司法職務與義犬利共濟會

成員間相容性之法規， 其實行結

果可被認定是模糊 、 不可接近或

不具有可預期性0相反地該規定

已經盡其可能的明確且有效。 然

而基於辯論之必要 ， 假設相關法

規可能會被認為是比較模糊的 ，

我們認為重整歐洲人權法院迄今

對此之立場，有助於釐清此事項 o

20.本院一再的主張，對於某

些基本人權之享有的任何千預 ，

必須 「依據法律規定為之」 ， 且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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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限制人權之法律， 必須具備可

接近性及可預期性0 我們完全贊

同此意見o但是歐洲人權法院，

在其判決法中 ， 已注意到因現實

因素中不可避免的需求， 而緩和

整體列舉要求嚴格程度之必要

性o其已承認 〈且此在關於懲戒

措施方面應特別明顯〉 下述情況

〈就像是本案所遭遇的) ， 「以絕

對精確的方式制定法律可能會相

當困難， 而某種程度的彈性規定

可能甚至有助於內國法院依其所

評價之司法利益必要的措施而發

展其法律 o」

21_關於可預期性的要求，歐

洲人權法院也曾承認彈性規定的

需要o 法律確定性不僅考量相關

規定的措詞 ， 同樣也需注意內國

法院對該規定的解釋 ， 及其他相

關規定之文義及適用方面已可應

用的指導規則 o

22′歐洲人權委 員 會已強

調 ，在違反紀律的情形當中 ，應

適用不同的可預期性標準o在一

個關於遣散政府雇員的案予中 ，
提到了可預見性的議題 ， 歐洲人

權委員會認定該項針對原告的懲

戒程序是 「以法律規定為之」 (該

規定並未被引述〉 ， 其中強調 「紀

律懲戒之法律必然須以籠統的條

文訂定之」 o

23.本院認為 ，對內國立法明

確度標準， 「相當程度地依所檢視

之法規內容而定 ， 例如規範所涉

範圉 、 規範對象的數量與狀態

等o」 換句話說， 針對專門人士

訂定的法律， 不需要像是對一般

人的法律那麼明確0在特定 (軍
事) 領域的紀律規定中 ， 人權法

院曾表示 「詳細規定各種不同的

行為態樣是幾乎不可能的」o

24.在法律之明確性與可預

期性的要件方面 ， 本院也曾判決
表示 「僅僅以法律條文能有一個
以上解釋的單純事實 ， 並不足以

認為該規定未達到 『以法律規定
為之』 的要求o」

25. 在 另 一個標竿判 決中 ， 本

院分析了所有限制基本權利基礎

之法律規定所必須具備的可預期

性要件o其表示'「在本案中所適

用的瑞典法律，其文字確實相當

慨括 ， 並且賦予寬廣的裁量範

圍…另一方面 ， 可被執行的謹慎

決定之態樣極為多元， 因而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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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單一法律涵蓋所有可能情
況‥‧o再者，在解釋及適用該法

律時， 相關的立法文件…提供了

關於行使該法賦予之裁量權時之

指導原則…本院因此總結認為本

案之于預乃 『依照法律規定』， 」

26′關於限制基本權利之可

接近性與可預期性規範要件 ， 法

院迄今最新的判決意見可見於

60厂Z€Z乏/《 邳刀d 0Z/'Z€厂﹒S' ˋ'〔 z)()Z邳刀乙/ˊˉ

案o該案判決及先前的判決，都

與本案多數意見所主張的觀點有

所牴觸︰「在必須普遍適用的規則

當中 ， 其法律條文的文字並不總

是那麼精確 ， 乃是合乎暹輯的結

果o在避免法條過度僵硬並且配

合變化中環境情況的必要性之

下 ， 其意味著許多法律規範乃不

可避免的必須以或多或少較為抽

象的文字表達之o這些立法的解

釋與適用 ， 則須取決於實際應用

情況 0 」

本院並補充表示 ︰ 「同時必須

要牢記的是， 無論一個法律規定

可能被制訂的多麼明確， 由於其

總會需要澄清某些不確定的爭

點 ， 也須適用於各種特定的狀

況， 是故法令的實際運用總會不

可避免地包含司法解釋的成分，

不能單就爭議性事實之疑慮 ， 就

認定法律條文在其適用上不具有

可預期性 o 亦不能因為法律條文

可做出一個以上的解釋 ， 就認為

其未達到公約所追求的 『可預期

性』 要求o考慮到法律在日常適
用上的各種變化， 內國法院所肩

負的審判角色正是要解決這些既

存的解釋問題 o」

27.上述判決強調，對於行使

基本人權的限制 ， 必須以充分明

確的方式規定之， 使人民得以規

範其行為 o原告本就能夠 「在該

情況下的合理程度內 ， 能夠預見

其行為所必須承擔的特定後果0」

然而 ，「上述後果並非絕對明確才

具有可預見性 ， 經驗顯示這樣的

要求是不可能達到的 o」

28.根據歐洲人權公約規

定， 人權委員會是決定是否受理

案件的機關 ， 且又許多機會判斷

「懲戒法津」 當中的可預期性問

題 o 其認定在荷藺依照懲戒規定

遣散雇員一案 ， 依照其民法第
1639w 條規定 ， 該案所為之人權

于預是 「以法律規定為之」 ， 而該

民法條文只規定 「當新情勢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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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必要時，僱傭契約得終止
之。」

29_與此類似的 ，人權委員會

基於員工條例的效力而支持一項

懲戒處分 (強迫解除原告職務)

的合法性， 該條例規定 「員工必

須在任何的情況下以莊重且端正

的態度表現出良好的行為 ， 並且

不得作 出任何或會設立不 良典範
的行為 。 」 這樣的規範對該所施

處分而言 ， 乃足以認為具有可預

期性且 「以法律規定為之」 o

30′在 1995 年的另一案件

中 ， 人權委員會同意一項監督法

律專門人士的懲戒規定具有充分
的可預見性並是 「以法律規定為
之」 ， 該規定為 「在任何違反正
直、榮譽或謹慎的情況下，應使

該專業人士接受懲處0」

31′本院亦判決認為，考量社

會變遷而做出的司法解釋乃合乎

公約第7條的耍求。

32﹒ 多數意見在評價 1990 年

有關義犬利司法與共際會的法令
以及先前其他相關規範之時， 未

能考慮許多本院以及人權委員會

先前案例所要求的標準，來決定
該項對於原告權利之于預是否具
有充分的法律基礎0他們忽視了
在懲戒法律當中 ， 慨括規定已然
足夠 (且不可避免〉 之事實，並
且未能對 「規範所針對之對象的
地位」 (在本案中是一個被認為在
法律專業領域相當專精之人) 給
予充分的重視o更令人惋惜的
是，對於伴隨法律的 「相關立法
背景」 ， 亦未能給予應有的關注0
在本案中 ， 相關的準備工作以正
式的形式發表，無可置疑的該系
爭法令以明確文字表示禁止義大
利法官成為共濟會之成員 o

刑法與于預人權之規範間不同的

可預期性要求

33.公約在下列兩項情況強

調法律之 「日月確性」 耍求，首先，
在刑法中定義受到規範的犯罪行

為 (即公約第 7 條奉行之 「禁止

模糊」 原則)o其次， 于預享有特

定基本權利 (亦即公約第 8 條至

第11條所保障之權利) 的規範o

而在公約第 7 條 「刑事」 領域的

規範，明顯的需要較高的明確性o

34.然而最近本院在一個有

關公約第 7 條的案件中 ，認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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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刑事法律具有充分的明確

性'該法律規定︰「公務員以任何

本法未規定之方式濫用職權者，

應依其犯行之嚴重程度 ， 處以六

個月 以上 ， 三年以下之有期徒

刑 o〈土耳其刑法第 240 條)」 該

案原告因該法律 「條文」 的效力

而被處以一年有期徒刑 、 高額罰
金及褫奪公權 。 對此本院並未認

為違反公約第 7 條之規定， 事實
上該起訴以不受理駁回之0

35′令人費解的是，如此抽象

且不確定的刑事規範竟通過公約

第 7 條的嚴格明確性耍件之檢

驗， 然而現今被強調、公開且反

橿重申之義大利法官禁止參加共
濟會之規範，卻無法通過第 11條

較不嚴格明確性要件之檢驗 o

36′本意見僅針對在義犬利

法制當中是否對於原告作為共濟

會成員進行懲戒一事具有 「充分

法律基礎」 進行討論， 我們並未

分析本案之限制是否民主社會之

必要此議題 o

二‵L0ucaides法官的不同意

見 ' Bifsan 法 官加入

本席不贊同多藪意見0雖然

本席同意B0neH0法官反對意見之

意旨 ， 但特別基於以下推論作為

本席不 同 意見之根基 o

女口 同 本 尸完 在 C′/﹖()厂/ˊZ€厂厂 V'

ˊ4加#… 一案中 (1993 年 8 月 25

日判決 ，A 系列第 266ˉB 號， 第

35﹒36 頁 ， 第 2S 條〉 正確的看法 ，

對於國內立法明確性的要求， 「相

當程度地依照該法之內容， 『規範

所涵蓋之範圍』、規範對象的數量

及地位等內容而定之o」 因此 ，

法律明確及可預見要件 ， 取決於

其欲涵蓋的主旨及此主旨明確且

可預期之可能程度0

在此方面 ， 本席所要強調的
重點在於，就某些領域而言，耍

達到此種必要的明確及可預期性

程度，根本是不可能的 o 而且法

律不強迫為不可能之事 (L€x 刀硼

COg汀 邳邸 Z刑p0陬施…邳) o

審查本案時我們處於違反紀
律的領域當中 ， 而世人所共認之

懲戒法律基本原則 ， 乃是完全地

涵蓋或者列舉所有各種可能構成

紀律違反的作為或不作為是不可

能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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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前述論證已在本院審

理 胯陀加磐例刀g 昴€胴0鮨厂廓枷C乃€厂

…0/邸魔玄€刃 鬱鹵Z€厂厂€ZC岫 邳刃煩Z G腸朊 \之

ˊ4姍#加 (judgment 0f 19 December

1994， Series An0﹒ 302， pp˙ 15ˉl6﹐ 蠡

31) 一案中的懲戒法律時，已相當

程度地被承認了 ， 本院在此案中

表示︰
「在關乎軍事紀律部分，詳
細規定各種行為的法律制定

方式幾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
對於相關單位來說， 可能必

須將此種規則以較為概括的

方式規定o然而相關規定必

須提供充分的防護，確保不

會流於恣意 ， 且該法適用之

結果， 必須可得預見o」

在此段引文當中之第三句 ，

即 「然而相關規定 … 該法適用

之結果， 必須可得預見」， 比起前

述句子暹輯上所可允許之原則而

言， 是以更絕對之方式呈現之0

因為如果許多行為態樣不能詳細
規定是可被接受的 ， 那麼在某些

案件中 ， 其行為無法預見後果的

可能性即無法排除o

在懲戒法律當中可能會有某

種行為態樣無法被明確地列舉，

在此情形通常由抽象文字所訂定

的概括禁令所涵蓋 ， 而此禁令的

解釋與適用則須取決於法律適用

當時法定懲戒機關所持之社會與

道德態度o義大利憲法法院 (見

本判決第 19段) 巧妙的建立此一

論點o而這看法並不難被接受，

因為懲戒法律並非旨在禁止特定
作為或不作為 ， 而是要譴貴在大

部分懲戒條款中 ， 以概括條文規
定的普遍行為或舉止 ， 例如公務

員或該法其他適用對象之 「不合

於其職貴或地位之行為」 o

以法國法中針對公務員所適

用之 「保留義務」 (0/﹞Z乏g腮ZZ0刀 昴€

腳€﹏€)為例 ， 列舉所有違反義務

的特定情形是不可能的 o

我們甚至可以借用公約本身
以 「行為人已不符合所訂條件」
之理由(第 24條)而解除法官職務
的規定為例 ， 其中的一個條件就
是 「行為人必須具有高度道德特

質o」 但沒有人可以否認，各種
或會被認為不符合 「高度道德特

質」 的行為態樣， 不可能被詳細
或徹底地定義描述之事貴0

因此在懲戒法律的領域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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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關於可能被視為構成紀律違

反的行為態樣， 不可避免的只能

以慨括的指令 〈也許同時伴隨某

些特定禁止態樣) 來規定， 而其

可預期性的要求標準 ， 通常也會

低於其他情況' 事貴上在其他情
況下高度法律明確性及可預期性

是有可能的 o

其結果是可能不是所有違反

紀律情形都有非常精確之可預期

性 ， 然而本席認為應提供最佳之

防護以避免恣意性0 其可被以下

方法貴踐之， 首先應確保行為禁

令的描述雖然抽象 ， 但是可以指

出在 「合理的風險」 下會被認為
構成禁止行為的態樣0其次，對

於懲戒機關之相關決定 ， 應提供

獨立司法審查之可能性0

在本案中 ， 1946年法令第 18
條規定，任何法官 「於其責行職

權時， 無法遵照其義務及職貴之

耍求， 或者以不值得信任且喪失

應有尊重的方式執行職貴， 又或

以有損司法聲譽的方式為之者， 」

將遭受紀律處罰 o 此規定符合上

述懲戒法令之一舟殳禁止特質 ， 與

其他法律系統一樣地， 其委由有

權懲戒機制決定某個案之特定行

為是否符合一般禁止規定0 本案

所考量之問題核心是 ， 依據懲戒

機制所稱之事實而被認定為不符

合禁止規範之行為 ， 是否應該被
認為是蜃於被禁止行為之範疇0

就此而言 ， 應指出的是， 根據本

案記錄 ， 懲戒機關依據以下理由
而得出原告之行為是禁止行為的

結論:
(a) 「從共濟會當中 P2 分會

企I掌握政府組織‵ 推翻民主政
體， 甚至聯合黑手賞進行犯罪，

而對某些人造成腐蝕性影窖的歷
史， 已經可以清楚看出共濟會會
員的身分﹐對法官公正性的削
減 o 」 (見本判決第 13 段)˙

(b)基於共濟會與法官誓約

的矛盾、共濟會中的階級制度‵
「反對」 國家正義卻支持共濟會

之 「正義」 ， 及在共濟會員當中牢

不可破的拘束， 即使在本身想要

離開組織時卻仍存在的制約等理
由 o (同 第 13 段)

所有這些因素1982 年以前均
已存在 o

事貴上本案中亦引據1993年

7月 14 日之法令， 而此法令訂定

時，原告已離開共濟會， 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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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本院正確地不適用此法令0
然而此法令只是正式將週知的實

際運作情形明文化 ， 例如共濟會

是秘密組織之事責 o 共濟會維持
秘密之功能、儀式及程序此一事

寅]， 為眾所周知事項 ，原告應該

也知道o 1993 年 7 月 14 日之法

令並不是第一次將此事實公諸於

世， 而僅是正式確認之0如上所

述，懲戒機關所依據之事項 ， 亦

應是任何人在原告職位所應該知

悉的 ， 因此足可證明在此情境

下 ， 原告預見其共濟會成員之身

分 ， 可能合理地被認為是這反紀

律之行為 ， 並不是困雞之事 ， 既

使在 1990 年3月 22 日之法令沒

有 以很多文字明確表明 ， 共濟會

成員之身分足以使法官遭受懲戒
的情況之下， 我們也會作同樣之
結論o

本席認為 ， 即使法令中對此

主題未做任何規定 ， 本案各種情

況亦足以顯示 ， 法官參加共濟

會 ， 便招致合理可預期的懲戒處

罰危險o

本席並不贊同本院認為國家

司法委員會制定之1993年7月 14

日法令已以明確的條文表示司法

功能的運作與共濟會成員身分並

不相容的事貴 ， 或是確定了在此

之前共濟會的會員身份並不能視

為違反紀律的看法 o如同本席 曾
經說明的 ， 是此項法令只是單純

地正式表達了既有立場， 也就是

任何與原告處於相同職位之人，

將會認為是合理的具有構成紀律

違反之可能性0該法令並未聲稱

要首次引進一個新的原則 ， 其只

澄清了一個既存的原則 ， 並且釐

清所有相關疑問0無論如何，該

懲戒決定所依據的其他事實的確

存在 ， 而且沒有爭議，如我已說

明的 ， 並可合理的支持已構成違
反紀律之決定o

基於上述所有理由 ， 本席認

為本案並未達反公約之規定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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